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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文件

晋招考高〔２０２１〕１７号

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关于做好２０２１年高职院校扩招

专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有关高职院校：

为贯彻落实 《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 ２０２１年高职

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 〔２０２１〕９号）文件精神，

根据 《山西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做好 ２０２１年高职扩招专项工

作的通知》 （晋教职成 〔２０２１〕１４号）文件要求，为做好 ２０２１

年高职院校扩招专项工作，确保高职院校扩招专项工作顺利进

行，现将２０２１年高职院校扩招专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一、招生院校和招生计划

根据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２０２１年）》和相关专业设置管理

办法，２０２１年扩招计划重点向本地本行业急需、社会民生领域

紧缺、就业率高的专业倾斜，原则上扩招专业应集中在本校

５—１０个骨干专业。省教育厅将根据报名情况和学校申请，对扩

招计划进行调整，从严控制国控专业扩招计划。

参加高职扩招的院校经省教育厅备案后开展扩招工作，高职

扩招院校及专业详见山西招生考试网。

二、报名

（一）报名对象

高职扩招报名招生对象为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

学力者，特别是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

民、村两委干部、在岗乡村医生、学前教育教师、基层农技人员

及企业在职员工等有社会实践经历群体。

已报名参加２０２１年普通高考、高职单招但未被任何高等院

校录取的考生，均可使用原报名信息直接到院校参加高职扩招报

名考试。

（二）报名条件

１、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报名：

①户籍在山西省的中国公民；

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③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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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外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名要求按照普通高考报名相关

规定执行。非山西户籍在晋务工人员报考需提供６个月以上劳动

合同及社保证明 （仅适用于２０２１年高职扩招）。

高级中等教育同等学力是指取得初中毕业证书满 ３年以上，

具有完成高等职业教育的知识和能力 （仅适用于 ２０２１年高职扩

招）。

退役军人是指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 （中发

〔２００１〕３号）和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令 〔２０１１〕６０８

号）规定的，退出现役的军官、士官和义务兵。下岗失业人员

是指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人员

或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停工停产的下岗待岗职工。农民工是指户

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的劳动者。高素质

农民是指长期稳定以农业及关联产业为主要职业，具有一定规模

化水平，具备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农业生产经营

收入是主要劳动收入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主要包括：专业大户、

家庭农产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专业岗位从业人员，

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从业人员以及涉农返乡下乡创业人员等。在

岗乡村医生是指符合 《关于实施全省在岗乡村医生普通高等教

育大专学历提升教育项目的通知》招生对象要求的村级卫生室

岗位工作的人员。

２、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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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在校生，或已被普通高

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②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③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

并违规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④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有关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

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

⑤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⑥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２０２１年普通高考、高职单招、专升本和对口升学考试中已

被高等院校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此次高职扩招报名录取。

（三）报名方式

本次高职扩招报名采用 “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现场

确认”的方式。

（四）网上报名和缴费时间

１０月 １０日 ８∶００—１３日 １８∶００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

（ｗｗｗｓｘｋｓｚｘｃｎ）网上报名。

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完成高职扩招 “网上报名”和 “网上缴

费”，逾期不予受理。

（五）现场确认时间

１０月 １３日 ８∶００—１５日 １８∶００时间内到户籍所在县 （市、

区）招办进行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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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名程序

１、各县 （市、区）招办须在报名开始前编制、打印考生的

考生号和初始登录密码，并做好网上报名宣传和培训工作。

２、考生报名时须先到县 （市、区）招办领取考生号和初始

登录密码，凭考生号和初始密码登录 “山西省普通高考网上报

名系统”，输入报名信息，并在报名系统缴纳报名考试费。网上

报名信息采集工作流程及缴费有关要求，详见 《山西省 ２０２１年

普通高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考生使用说明书》。

３、考生网上报名信息提交后，须在规定时间 （１０月 １３日

—１５日）到各报名点进行考生数码照片采集及考生身份证信息

校验，并打印报名信息确认表，考生本人签字确认。对考生确认

过程中指出的错误信息，县 （市、区）招办须及时更正，确保

准确无误。考生确认签名后，由于信息错误导致的后果完全由考

生本人负责。

４、考生网上报名时须下载 《山西省２０２１年普通高校招生考

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由考生所在学校、单位或户籍所在地

乡 （镇）、街道办事处党组织对其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作出全面

鉴定。《山西省２０２１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

在现场确认时交县 （市、区）招办。

５、市招生考试部门 （１０月 １６日—１８日）负责对所辖县级

招生考试部门采集的报名信息进行汇总校验。

（七）报考科类

—５—



报考科类选择单独招生考试科类。

（八）现场确认

各县 （市、区）招办要统筹做好本地疫情防控和高职扩招

现场确认工作，确保广大考生和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按照本地疫情防控总体部署，组织高职扩招现场确认工作。

现场确认时，各类人员须提供本人户口本及其他证明材料：

１、高中、中职毕业生须提供 《高级中等教育毕业证书》和

《居民身份证》；

２、退役军人须提供经县 （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核

的 《２０２１年退役军人参加高职扩招身份认定表》（网上下载）和

《居民身份证》，按照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其他类型退役士兵、

非退役士兵身份分类进行审核认定；

３、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须提供人社部门发放的 《就业创

业证》和 《居民身份证》；

４、高素质农民须持农业农村部门发放的 《新型职业农民

证》或 《山西省职业农民技能证》、《居民身份证》；

５、村两委干部、学前教育教师、基层农技人员和企业在职

员工须提供单位盖章的介绍信和 《居民身份证》；

６、企业非山西户籍在晋务工人员须提供在晋 ６个月以上劳

动合同及社保证明、单位盖章的介绍信和 《居民身份证》；

７、在岗乡村医生须提供经县 （市、区）卫体局审核的 《山

西省在岗乡村医生学历提升报名登记表》（网上下载）和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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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

８、已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家庭的子女须提供县 （市、区）乡

村振兴局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和 《居民身份证》。

考生报名现场确认时，必须通过身份证阅读器进行身份证信

息校验，未进行身份证信息校验的考生将不能参加高职扩招。

三、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工作由县 （市、区）招办负责组

织实施。

（一）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应届毕业生由毕业学校党

组织负责；非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乡 （镇）、街

道办事处党组织负责。

（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本人的现实表现。考生

所在学校、单位或乡 （镇）、街道办事处应对考生的政治态度、

思想品德作出全面鉴定，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对受过刑事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或其他违法违纪处理的考生，要如实提供所犯错误

事实、处理意见和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等翔

实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未能提供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

的现实表现等证明材料的，应认定为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

（１）有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言行或参加邪教组织，情

节严重的；（２）触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刑事处罚或

治安管理处罚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尚在刑法、处罚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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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鉴定内容由考生所在学校、单

位或乡 （镇）、街道办事处基层党组织完整、准确地填写在 《山

西省２０２１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 （网上下

载）中，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考核表由县 （市、区）招办

保存５年。

（五）县 （市、区）招办要按照规定，对所有考生的思想政

治品德考核材料进行认真审查。被确定为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

格者，不准参加报名。

四、体检

报考高职扩招的考生 （已参加 ２０２１年普通高考体检考生除

外），均须按时到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医院参加身体健康状

况检查，如实填写本人的既往病史。１０月 ２２日前各市将报名考

生体检信息报省，未参加体检以及体检不合格的考生将不能参加

高职院校的扩招录取。

五、考试组织管理

各招生院校要统筹做好本地疫情防控和高职扩招工作，按照

本地疫情防控总体部署，适时组织高职扩招专项考试和招录工

作。考生按照要求参加院校组织的相关考试 （测试、面试）。

各高职院校根据工作实际合理安排考试时间。招考实行

“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退役军人、下岗失业

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村两委干部、在岗乡村医生、学前

教育教师、基层农技人员、企业在职员工 （含非山西户籍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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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人员）等有社会实践经历人员报考，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

通过学校组织的相关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择优录取。

对于中职毕业生，可采取现行的 “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

考试方式，文化素质使用各校组织的文化考试成绩，职业技能使

用各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或职业技能测试成绩。对于符

合免试条件的技能拔尖人才，由高职院校予以免试录取，具体免

试条件由各校根据专业需要自行确定。对取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考生，报考相关专业可免予职业技能测试。鼓励高职院校

通过联合考试或成绩互认等方式，减轻考生考试负担。

２０２１年高考或对口升学考试成绩不作为本次扩招录取依据，

各招生院校依本次扩招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六、录取办法

（一）录取体制。高职院校扩招录取工作，在省高等学校招

生委员会的领导下，执行 “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高校招生

录取体制。招生院校负责本校的扩招录取工作，省招生考试管理

中心监督招生院校执行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情况，并提供相关信

息和服务工作。

（二）录取办法。招生院校要针对本次高职扩招工作编制

《招生章程》，按照招生章程制定的录取规则，自行组织生源，

确定本校扩招录取办法，及时公布录取结果，１０月 ２６日前完成

录取工作。录取新生相关数据须在１０月２７日前上报省招生考试

管理中心备案并对其信息的准确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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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档案。报考高职院校扩招的考生须参加各县

（市、区）招办组织的身体体格检查。在规定时间内将高职院校

扩招录取结果导入录取系统，院校通过网上录取系统下载录取新

生电子档案内容 （包括考生基本信息、体检信息及成绩志愿信

息等）作为考生纸介质档案内容。被录取考生的高级中等教育

阶段纸介质档案 （或人事档案）仍由考生所在毕业学校 （或工

作单位）负责组建，由考生领取档案并直接交被录取的高职院

校。

（四）考生报名结束后，要及时联系高职扩招院校，参加院

校规定的测试并确认录取。每名考生只能被录取一次，不能由多

所院校录取。

七、工作要求

（一）招生宣传。各高职扩招院校要严格制定高职扩招专项

工作方案和招生章程并及时公布，要严格规范招生宣传行为，宣

传须客观、准确，严禁虚假、不实宣传。要加大高职扩招相关政

策的宣传力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解疑释惑、凝聚共识，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

（二）资格审查。各县 （市、区）招办要认真履行考生报名

资格审核工作职责，根据报名条件，严格审核考生报名资格。各

相关部门应按各自职责开展扩招宣传动员和考生资格审核。卫生

健康部门负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宣传发动工作，对在岗乡村医生

的报考资格进行认定。县乡两级基层农技人员由其所在单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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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进行资格认定。退役军人由所在县 （市、区）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进行认定。高职院校要对报名考试人员的资格进行核实。

（三）组织管理。各招生院校要加强对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

领导，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扩招工作提供

坚强组织保证，统筹做好本地疫情防控和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各

招生院校须成立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组，根据工

作需要，组建相关工作组，建立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制，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加强领导，精细管理，规范操作。招

生工作要全面实施 “阳光工程”，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主动接受

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严肃考风考纪，严肃工作纪律。

（四）疫情防控。因疫情防控需要，考生在参加领取考生

号、现场确认、考试 （测试、面试）时要出示近 １４天行程码、

本人健康码 “绿码”。如考生有中高风险等级地区旅居史，在领

取考生号、现场确认、考试 （测试、面试）时须持有前 ３日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能够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

“绿码”。核酸检测为阳性或行程码、健康码有异常的考生不得

参加高职扩招考试 （测试、面试）。

（五）招生纪律。各地、各招生院校要加强考试招生监督管

理，严格执行高校考试招生政策规定；针对不同群体考生特点，

严格人才选拔标准。要严格遵守考试招生工作纪律，严禁招生过

程中进行生源封锁和地方保护；严禁进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学

生；严禁有偿招生、买卖生源；严禁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招生；严

—１１—



禁以承诺录取为名向考生收取费用。

考生、考试工作人员在高职院校扩招的报名、考试、录取等

各环节出现违规行为的，将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３３号）和 《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教育部令第 ３６号）确定

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依法依规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责任；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八、其他事项

１、弹性学制培养的学生，在校期间参评国家奖学金或国家

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的次数，享受助学贷款贴息政策的时

间、学费补偿、国家助贷款代偿及学费减免年限，原则上与基本

学制学生相同。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七部门 《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教

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 （退役军人部发 〔２０２１〕５３号）规定

“自２０１９年秋季学期起，对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招考方

式考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在校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学生均实行

学费减免，减免最高限额按规定标准执行；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

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２０２１年高职扩招生源中，对符合全省在岗乡村医生大专学

历提升教育项目要求的基层医务人员按照 《关于实施全省在岗

乡村医生普通高等教育大专学历提升教育项目的通知》（晋卫基

层发 〔２０２１〕２号）给予学费补助。对有子女接受高等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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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家庭，按照 “雨露计划”资助政策执行。

２、各招生院校要结合学生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分类管理

办法。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村两

委干部、在岗乡村医生、学前教育教师、基层农技人员和企业在

职员工等可单独编班，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

３、高职扩招的有关院校情况、学费、教学管理、就业及相

关规定请咨询相关部门，或到院校网站进行查询或咨询相关院

校。

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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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乡村振兴局。
中心各处、室，中心领导。

　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印发　


